
E-Commerce Letters 电子商务评论, 2024, 13(2), 3663-3668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2445  

文章引用: 蒙蒙.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电商发展的法律风险及规制路径[J]. 电子商务评论, 2024, 13(2): 3663-3668.  
DOI: 10.12677/ecl.2024.132445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电商发展的 
法律风险及规制路径 

蒙  蒙 

贵州大学法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4年4月1日；录用日期：2024年4月19日；发布日期：2024年5月31日 

 
 

 
摘  要 

当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求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下产生的农村电子商务，不仅

契合该项要求，并且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法律上对农村电商没有针对性

的规制、农村电商平台监管机制不足等原因，农村电商的发展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因此，规范农村电

商发展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稳步前进必须探讨的问题。本文将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挖掘当下农

村电商发展存在的法律风险，并提出相应的规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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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requires the promo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rural e-commerce generated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not only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this requirement, but also has become an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2445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2445
https://www.hanspub.org/


蒙蒙 
 

 

DOI: 10.12677/ecl.2024.132445 3664 电子商务评论 
 

important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has certain legal risks due to the lack of targeted regulation of rural e-commerce in law and the 
insufficient regulatory mechanism of rural e-commerce platforms. Therefore, regulating the de-
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is an issue that must be explored to promote the steady progr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n, this paper will dig into the legal risks existing in the devel-
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at prese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regulatory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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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经济时代下，农村电商作为高效、便捷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主赛道之一，在推动农业转型、

提升农产品销量等促进农村发展方面起着积极作用，为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力量。然而，由于

针对农村电商的法律规制不足、平台监管不规范等原因，现实中农村电商的发展面临着较大阻碍。由此，

本文将在农村电商促进乡村振兴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发掘农村电商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规制路

径，以此保障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保驾护航。 

2. 乡村振兴背景下发展农村电商的意义 

(一) 农民收入提高 
乡村振兴战略的一大关键点就在于促进农民增收[1]，而近几年经济形势的影响使得我国农民增收速

度迟缓，因此，如何在数字经济时代下探索出一条刺激农民收入增长的新路径是值得重视的问题。在此

背景下，农村电商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困境，为农民增收注入了新动能。首先，农村电商平台减少了农民

的交易成本。一是进货成本，电商平台不仅可以为农民提供销售渠道，而且为农民提供许多进货信息，

农民可以在电商平台上进行简单的对比，以此选择价格最为合适的农货，这既减少了农民实地选择农货

的时间，又能够较好的节约生产成本。二是减少中间商的介入，在传统农产品传销模式中，采购商、批

发商等多个中间商常常在农产品销售链中分割小农户利益[2]，而农村电商构建了农产品从农户手中直接

流向消费者的“直通车”渠道，大幅减少了中间流通环节，农户可享受到农产品销售利益的最大化。 
其次，农村电商拓宽了农民的就业渠道。农村电商这一产业的发展促使其下第二、第三产业的出现，

如物流配送、产品包装等需要与电商配套的业务，这些产业的出现打开了面向农户的人力资源需求，为

农户提供了除耕种外的收入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同时，农村电商除自身提供就业岗位外，其平台上丰

富的信息资源更是为农民展现了最新的农村劳动力需求现状，给农民更多的选择机会。最后，农村电商

为农民创业打开了新思路，农民可以在推销农产品的同时推广家乡民俗风情，给消费者展示家乡美景，

以此带动家乡旅游产业，为自身在乡村打造旅游项目打下了基础[3]。 
(二) 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 
2023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把责任扛在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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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在手上，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在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方面，农村电子商务以其高度数字化的特点发挥出强大动能，

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电子商务红利浪潮来袭，各地区把握机会的

前提在于拥有较为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为此，提升农村地区网络覆盖率和加快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成为

各地区发展的重心。在此之下，根据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乡村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处于持续推进的状态，截至 2023 年 12 月，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66.5%，较 2022 年 12
月提升 4.6 个百分点。其二，打造农村电商模型，推动构建数字化经济市场。高效便捷的农村电商发展

打造了 C2C、G2C 等电商商业模式，与淘宝、京东等大型商业平台建立合作关系，调节自身产业结构，

吸引更多大品牌进行投资，农村现代化发展更上一层台阶[4]。其三，城乡融合步伐加快。农村电商的特

点之一就在于其数据信息服务，消费者可以在电商平台上表达需求，农户则可以根据平台提供的信息数

据进行对口服务，发展了基础的城乡经济交流。与此同时，农村电商的发展加大了乡村旅游推广力度，

有利于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助于提升农民的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这对城乡一体化建设均具有积极

意义。 

2. 农村电商发展中存在的法律问题 

(一) 农村电商市场主体资格准入程序不规范 
《电子商务法》作为我国目前唯一一部专门针对电商管理的法律规范，其明确了成为电商经营主体

相应的准入条件。但是，为了鼓励农村电商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电商法》第十条为特定条件下的个体

农户群体设定了免登记的待遇，该条款一方面发挥着活跃乡村电商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电商规模不断

扩大逐渐显现出法律隐患。个体农户作为农村电商市场主体的一部分，其进入市场的程序相较于其他主

体农村电商经营主体来说最为简单，只需要在相关平台完成简易的注册步骤即可开始电商经营活动，至

于该主体注册所提供的信息是否真实、是否具备电商经验的操作能力或资金是否完备均不在监管之下，

这表明，后续的商品交易没有相应保障，同时给不法分子以此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留下了漏洞。相应的，

在这之下个体农户并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从法律上看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一旦后续交

易发生了纠纷，消费者在维权上会遇到较大阻碍[5]。 
(二) 农村电商交易监管不足 
农村电商依托网络运行，其具有虚拟性、隐蔽性、多样性等互联网产业的显性特征，同时由于农村

电商地域性较强等原因，在中国电子商务监管体系本就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农村电商交易监管不足这一

问题已轻易被察觉。在农村电商交易的整个过程中，主要有以下监管不足的方面：首先，电商平台监管

力度不足。电商平台作为产品交易平台，其应具有保证经营者信息真实完备、消费者支付环境安全、维

护平台内商家良好的竞争环境等功能，然而由于农村电商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以及交易形式的快速变换等

原因，电商平台很难实现应有的功能，这导致消费者受欺诈事件层出不穷，不利于农村电商的发展。其

次，相关部门对产品质量及价格的监管缺位。个体农户作为农村电商经营主体，其往往独立开展产品的

生产、销售环节，相关部门很难全方位的监管每位个体经营主体，而由于部分个体农户的知识水平不高，

其生产的农产品大多没有经过规范的质量安全检测，农产品本身的质量没有保障，这对于维护消费者的

健康及构建安全和谐的市场环境是较大阻碍。同时，在销售环节中，部分个体农户在缺少监管的情况下

会做出“以次充好”、缺斤少两等欺骗消费者的行为，而由于证据难以保存、标的金额小等多方面原因，

消费者积极主动维权的只有少数，这不仅损害了消费者权益，而且制约了农村电商经营的高质量发展[6]。
另外，相关部门对农村电商交易的价格把控不到位，主要有网络交易价格波动不明显、网络交易形式复

杂化等原因，这导致了网络上不同商家之间不正当竞争现象频发，并且线下价格容易受到冲击，损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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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电商运营环境。 
(三) 知识产权易受侵犯 
在农村电商经营活动中，知识产权面临的风险主要表现为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盗用知识商标、混淆

商品名称等情况。造成知识产权侵权现场频频发生的原因，一部分在于作为农村电商经营主体的农户本

身法律水平不高，其难以意识到自身行为构成侵犯知识产权，例如在手工艺产品制作上，许多农村电商

经营者仅因某一形象受到大众欢迎而开展生产，并不认识自身所产的玩偶是受到著作权保护的知名动漫

人物[7]；另一部分原因在于相关部门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不足，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虽日趋完

善，但因为我国知识产权研究起步时间晚、社会发展较快使得现实情况愈加复杂等原因，实践中对知识

产权的保护措施仍有待完善。除此之外，由于部分农村电子商务本身产业规模小、人才资源少，且创新

能力不足，经营者想要在短时间内快速发展就会搭乘知名产品的快车以此推销自身产品，在此情形，消

费者有时难以辨认真假，这种情形既侵害知识产权又侵害消费者知情权，同时不利于目前建立公平有序

的竞争市场。 

3. 农村电商发展的法律问题规制路径 

(一) 完善农村电商市场主体资格准入制度 
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需要法律保障，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村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更是伴随着法治的

脚步在前进。农村电商市场主体的准入探讨也应当由法律进行明文规定。为此，完善针对农村电商运营

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具有重要意义，可以此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更好地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目前，

我国关于电子商务的专门性法律规范仅有一部《电子商务法》，而该部法律立法目的之一在于鼓励“数

商兴农”，其中的相关法律条文给予了农村电商较宽松的发挥空间，这在农村电商初始发展阶段确实起

到了促进作用，但随着农村电商规模的扩大以及电商模式的复杂化，这些法律条文难以与农村电商快速

发展的进程相匹配。由此看来，应当及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农村电商活动，积极化解农村电商发

展中出现的法律风险。 
首先，在规范农村电商市场主体准入标准及程序方面。《电子商务法》中对个体农户成为农村电商

主体的要求较低，该标准在大量个体农户涌入电商平台后埋下了一系列法律风险，这不仅不利于农村电

商经营的良好环境，而且难以形成有效监管。因此，随着农村电商的快速发展，其主体准入门槛应当与

平台的发展规模相匹配，除了提高农户自身专业水平外，平台还可以将农产品销售分为传统销售区和非

传统销售区，以此区分进入标准和明晰法律责任[8]。除此之外，在农村电商主体准入程序方面，首先在

入驻平台时就应当对每一位主体实行登记手续，并在登记后由相关部门对登记主体填写的个人信息、经

营范围、产品标准等各方面销售内容进行评估调查，最后在平台上向消费者予以公示。规范的主体准入

标准及程序对于平台经营环境来说具有重要作用，更大意义上保障了农村电商的高质量发展。 
其次，法律在完善农村电商市场主体资格准入制度外，还应关注到农村电商交易平台的法律责任问

题以及相应纠纷解决的困境。理清电商平台与农村电商销售者之间的责任划分、明确电商平台应承担的

义务，是保护消费者权益及维护农村电商经营良好秩序的必由之路。电商平台作为经营者和消费者达成

交易的网络市场，其在整个交易链中的主要功能为“上传下达”，而正是因为该交易链多出了“电商平

台”这一主体，交易过程中的法律关系显得更加复杂。目前，我国《电子商务法》《数据安全法》和《民

法典》等法律法规对电商平台的法律责任规制有所不足，主要体现在相关条文表述较为笼统、先前给予

电商平台较大发展空间的规制目的与当下电商迅猛发展的现实不匹配等问题。由此，当下应对相关法条

适用做出确切解释，并对目前电商平台发展的需求做出新的法律回应。 
在纠纷解决机制上，农村电商交易模式的特殊性使得其纠纷处理较为复杂，纠纷解决的困难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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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消费者举证难、解决成本高，另一方面在于电商平台与销售者相互推卸本应承担的责任。为保障

农村电商的高质量发展，探寻一条简易可行的纠纷解决机制尤为必要。根据农村电商是线上购物及地域

跨度大等特点，由平台介入开展线上纠纷在线解决是探寻农村电商纠纷解决机制的出路。这样看来，可

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首先是在法律上应对电商平台线上争议解决路径表示肯定，并明确在线调解制度

的标准及相关程序，由此平台线上解决争议得到法律保障的同时也需要受到法律的限制。其次可以考虑

由销售者所在地的仲裁机构与平台进行合作，对各类争议的解决进行讨论并形成一套合法、标准的处理

方式，同时仲裁机构也可以在本地对农村电商在线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宣传推广，由此不断发展和完善纠

纷在线解决的路径[9]。 
(二) 完善农村电商监管体系 
目前，针对农村电商的监管虽有一定规范指引，但各平台在实践中对相关规范的理解和适用存在差

异，为保证法律指向与书面的文字能够落到实处，应构建完善的农村电商监管体系，对农村电商经营进

行全方面的监督。首先，对于个体农户、合作社等主体入驻平台时进行相关资质审核，并将各个销售者

的信息备案公示，接收群众投诉监督；其次，电商平台联合质量监督部门、食品安全保障部门等相关部

门在销售者入驻后定期抽查检验所销售产品的质量，可利用农产品质量全过程追溯制度加大产品质量监

督的力度；再次，在产品销售后由电商平台或消费者协会进行产品满意度调查，将消费者的反馈整理后

再告知销售者或电商平台需要改进的方面，消费者的意见反馈能够极大促进农村电商的高质量发展。最

后，尝试构建专门的农村电子商务监管机构，将相关规范制定权、审查权、调查权等各方面的监管需求

都纳入该专门机构中，统一的监管部门能够更好的推动制度构建和政策实施，且专门部门更有精力展开

产品后期的复检、抽查的监管内容。 
(三) 加大普法力度，树立知识产权保护理念 
在探讨农村电商面临的法律风险应对措施时，除从外部着手，也应注重从农村电商经营者主体本身

进行考虑。就我国农村电商经营的整体环境看，其中知识产权侵权现象和消费者权益受损情况出现得较

为频繁，且由于我国部分农户年龄较大、知识水平不高，农村电商经营主体整体法律素养偏低的局面出

现[10]。由此，为积极推进农村电商的发展进步，不仅要从外在法律规范和监管问题出发，同时也要考虑

如何提升经营主体法律素养和道德水平。首先，政府或相关单位应加强普法释法力度，一是提高日常普

法宣传的次数，在活动中开展包含经济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知识产权法等较为全面的法律体系知识

介绍。二是在日常的法律宣传中用通俗易懂的话语向经营者解释，可通过有关案例直观的与经营主体日

常经营活动结合起来。三是定期召集经营者主体开展法律知识培训，一方面有针对性的提高与经营者主

体相关的法律知识，另一方面形成良好的学法和守法氛围。 
其次，农村电商平台应有所作为。一方面可结合相关部门对经营者进行入驻前的法律知识水平测试

和培训工作，入驻平台作为经营者开展经营活动的前提，在其中设置相关法律知识学习不仅起到提高经

营者法律素质的作用，而且具有促使经营者自行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农村电商平台可

在销售界面提供法律知识学习的网站链接，或在经营主体销售时弹窗提示相关法律义务，在消费者进行

购买时弹窗提示权益保护途径。 

4. 结语 

农村电商产业的迅速发展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需要注意，农村电商在兴起的

同时出现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归纳总结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法律风险，结合农村电

商发展需要，提出相应法律风险的规制路径，以期为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和助力乡村振兴提供更全面的

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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